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50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沈基煌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毀損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

易字第27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

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院偵字第3174號），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第二審判決書，得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

及理由，對案情重要事項第一審未予論述，或於第二審提出

有利於被告之證據或辯解不予採納者，應補充記載其理由，

刑事訴訟法第373條定有明文。

二、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以上訴人即被告沈基煌（下

稱被告）係以基於單一毀損債權之犯意，接續於原判決附表

編號1至3所示時間及金額為隱匿其財產之行為，而犯刑法第

356條之損害債權罪，判處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

折算標準為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日，經核原判決之

認事用法均無不當，量刑之諭知亦屬妥適，應予維持，並引

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並補

充記載理由（如後述）。

三、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沒有損害債權的故意，沒有犯罪，只

是民事欠債而已；我雖然有使用范玉饒的帳戶，但告訴人即

前妻張瑄（下稱告訴人）有聲請執行，告訴人執行太慢，有

其他銀行進來參與分配，告訴人聲請執行後把我客戶嚇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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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客戶會將要繳的營業稅款匯到我的帳戶，我擔心我的帳

戶被扣款會扣到客戶的營業稅款，被扣款後我無能力支付，

客戶就會抱怨，客戶會將記帳工作轉移給別家事務所做，這

件事我有跟客戶說明，檢察官有傳客戶來說明，客戶也是據

實告知；我欠告訴人才11萬元，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不

合理，判得太重，並請法院准予扣除5萬多元；我和告訴人

離婚前，告訴人將我的鞋子丟在樓梯間、將襪子丟在電視機

上，下班後要我將機車交給告訴人保管並要我不可外出，我

被告訴人母子霸凌，我現在因有保護令，不能去告訴人的家

等語（見本院卷第110至112、148至149、163至165頁）。

四、本院除援引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外，並補充理由如下：

　㈠債權人取得強制執行名義時，即表示其得隨時透過國家公權

力行使其債權；此時債務人若有毀壞、處分或隱匿財產，將

致債權人不能達受償之目的，自有以刑罰規制之必要。且刑

法第356條毀損債權罪，以行為人基於毀損他人債權之意

圖，而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有毀損、處分、隱匿其財產行

為，即對債權人受償之利益生一般之危險，犯罪即已成立，

不以債權人之債權因而造成無法受償之結果為必要。因此，

刑法第356條所定「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應指債權人對債

務人「取得執行名義起，至強制執行程序完全終結前之期

間」而言，並不以債權人業已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為限，否

則債務人將更易於脫免執行，而失法律規範之本旨（最高法

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03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356條

損害債權罪之成立，固以其損害行為在「將受強制執行之

際」為要件，然所謂將受強制執行之際，係指債權人對債務

人取得執行名義起，至強制執行程序完全終結前之期間而

言，此亦有最高法院30年6月10日刑事庭會議決議㈢可資參

照。是債權人於取得執行名義或債權憑證後，債務人之財產

即有受強制執行之可能，若債務人明知於此，仍基於損害債

權之意圖將名下財產處分，即與該罪之構成要件相當。

　㈡查被告沈基煌於偵訊時供稱：我會用范玉饒的帳戶，收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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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下稱力方公司）及連江印刷有限公司

（下稱連江印刷公司）及紐強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紐強

公司），自110年9月起，我有叫力方公司及連江印刷公司等

客戶匯款至范玉饒的帳戶，我會叫客戶匯到范玉饒的帳戶，

是因為之前記帳的費用匯到我的帳戶，會被我前妻聲請強制

執行扣走，我就是避免生活費被執行等語（見他4509卷第47

2至473頁），與告訴人於偵訊時陳稱：我於111年3、4月執

行處執行無結果時，才知悉沈基煌有隱匿財產，沈基煌借用

他人帳戶作為客人匯款使用等語（見他4509卷第144頁），

及證人范玉饒於偵訊具結證稱：沈基煌一開始跟我說，可以

用證券戶幫我買股票，我有在第一銀行辦存款帳戶、證券帳

戶等兩個帳戶，都交給沈基煌，我有交2本存摺和提款卡給

沈基煌，提款卡是沈基煌要用的時候才會跟我借，沈基煌用

完隔天就會還我，沈基煌沒有跟我說要用我的帳戶收受客戶

匯入之報酬，我不知道自110年9月起，沈基煌有用我的帳戶

收力方公司、連江印刷公司及紐強公司之匯款等語（見他45

09卷第500至501頁），及證人即力方公司負責人薛瑤琴於偵

訊具結證述：力方公司約於20幾年前委託沈基煌記帳事務所

申報、記帳，我是用匯款方式給付報酬，一開始都是匯到沈

基煌個人帳戶，但我記得去年開始沈基煌有要求更改匯款帳

號，要我匯到另一個帳戶等語（見他4509卷第261至262

頁），及證人即連江印刷公司會計劉沛慈於偵訊時具結證

稱：我於100年6月進連江印刷公司，連江印刷公司從成立時

起，則委託沈基煌辦理記帳、申報稅務，支付費用之方式有

開支票、沈基煌本人親領或匯款至帳戶，大部分都是開支

票、少部分是匯款，沈基煌用LINE提供帳戶給我，最近3次

都是匯到范玉饒的第一銀行帳戶等語（見他4509卷第351至3

52頁），及證人即紐強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紐強公司）

負責人陳英杰於偵訊時具結證述：紐強公司委託沈基煌記帳

已有7、8年，我不知道「尹普惠」是何人，是依沈基煌指示

開票等語（見他4509卷第409至410頁）互核相符，並有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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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板簡字第1230號、109年度簡上字第39

3號等民事判決、民事判決確定證明書、107年度婚字第37號

和解筆錄、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司執字第46677號債權

憑證、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一銀行）111年9

月26日一總營集字第11100112247號函檢附證人范玉饒所有

之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下稱范玉饒之第一銀行帳

戶）、力行公司匯款單據、連江印刷公司採購單、被告向連

江印刷公司、紐強公司請款單據、證人劉沛慈與被告之LINE

對話紀錄等資料在卷可稽（見他4509卷第33至36、53至65、

209至235、243至247、265、355至383、395至405頁）。足

認告訴人於取得執行名義及債權憑證後，被告之財產即有受

強制執行之可能，被告於偵訊時已自承因記帳費用匯到其帳

戶，將被告訴人聲請強制執行所扣走，其為避免生活費被執

行等情如前，被告其後為排除告訴人強制執行，而要求力方

公司、連江印刷公司匯款至證人范玉饒之第一銀行帳戶，並

要求紐強公司開立以非被告本人之名義（即「尹普惠」）收

取支票，其主觀上基於損害債權之意圖甚明，從而與刑法第

356條損害債權罪之構成要件相當。被告前揭上訴意旨所

述，顯屬無稽，洵非足憑。

　㈢量刑輕重，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

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

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

相當原則，致明顯輕重失衡情形，自不得指為違法。查原審

審理後，認定被告有相當之智識能力與社會經驗，知悉自己

與告訴人間有債權債務糾紛，卻隱匿財產，所為實有不該；

被告犯後亦未能坦然面對，又翻異和解條件，犯後態度難認

適當；衡以告訴人意見略以：被告不只欠我這筆錢，還有很

多其他筆沒有還，其還有告被告別的案子，而被告在每個案

子的答辯都不一樣，被告表面上把業務移轉給別的事務所，

其實都還是由被告負責進行，不是我不願與被告和解，而是

被告之前曾跟我和解，約定分期給付，被告給付前面幾筆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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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後，其餘就拒不支付，還反過來罵我，實則被告日前剛賣

房子，手上有現金卻哭窮，希望法院加重量刑等語（見原審

卷第122頁）；再審酌被告自述高商會計科畢業之教育程

度、職業為記帳士、已離婚，子女已成年，無人要扶養之家

庭經濟狀況（見原審卷第121頁），暨其犯罪動機、目的、

手段、素行、所隱匿之財產價值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

3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

俱無違誤，關於被告之量刑，已具體審酌刑法第57條所定各

款科刑事項，另審酌被告所犯刑法第356條法定本刑為2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依卷存事證就被告

犯罪情節及行為人屬性等事由，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刑

罰之裁量權，客觀上未逾越法定刑度，且與罪刑相當原則無

悖，難認有逾越法律規定範圍，或濫用裁量權限之違法情

形，所為量刑尚稱允洽，應予維持。被告以前詞提起上訴，

並認原判決量刑過重云云，係就原審已為審酌之事項，重複

爭執，認不足推翻原審之量刑。

　㈣至被告前揭上訴意旨所指其對告訴人不滿部分，任憑己意執

前詞爭執，均與本案無涉，均無足採。

五、綜上，被告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晉毅提起公訴，檢察官劉俊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謝靜慧　

　　　　　　　　　　　　　　　　　　　法　官　汪怡君　

　　　　　　　　　　　　　　　　　　　法　官　吳志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劉晏瑄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附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27號刑事判決。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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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第356條

債務人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意圖損害債權人之債權，而毀壞、

處分或隱匿其財產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

以下罰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2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沈基煌　

　　　　　　　　　　

　　　　　　　　　　

　　　　　　　　　　

上列被告因毀損債權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調院偵

字第317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沈基煌犯毀損債權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沈基煌與張瑄前為配偶關係，於民國107年8月22日，與張瑄在臺

灣新北地方法院和解離婚，沈基煌同意給付新臺幣（下同）30萬

元予張瑄，給付方式為自107年9月起、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張

瑄8,000元至清償完畢時為止（下稱甲和解筆錄），另張瑄於108

年間再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對沈基煌提起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民

事訴訟，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以109年度板簡字第123

0號判決沈基煌應給付張瑄8萬元，並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9

年度簡上字第393號判決駁回上訴，於110年2月3日確定（下稱乙

民事判決），上開事件經張瑄多次聲請強制執行，均因沈基煌名

下未有足夠財產而未獲清償。詎沈基煌明知自己有上開甲和解筆

錄及乙民事判決之債務，竟仍意圖損害張瑄之債權而基於毀損債

權之故意，於110年9月起受強制執行之際，接續於附表所示之時

間，以不知情之范玉饒（另為不起訴處分）所開設之第一銀行帳

號000-00000000000帳戶（下簡稱范玉饒一銀帳戶）收取沈基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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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經營之「沈基煌記帳及報稅代理人事務所」之客戶力方室內裝

修有限公司（下稱力方公司）、連江印刷有限公司（下稱連江印

刷公司）給付之如附表所示之報酬，並以支票方式輾轉收取紐強

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紐強公司）所給付之如附表所示之報

酬，以此方式將財產予以隱匿。

【依司法院「刑事裁判書類簡化原則及參考範例」不載移送過

程。】

　　理　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檢察官、被告沈基煌對本案各項證據資料之

證據能力均未表示爭執，依司法院「刑事裁判書類簡化原則

及參考範例」不予記載。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固坦承依甲和解筆錄，尚欠告訴人張瑄4萬4千元未

付、依乙民事判決則應給付告訴人8萬元，及其要求客戶將

記帳費匯至范玉饒一銀帳戶或開立支票方式給付等情，惟矢

口否認有何本案犯行，辯稱略以：告訴人逼得伊無法生活，

伊沒有要毀損債權的犯意云云。

　㈡按刑法第356條損害債權罪之成立，係以債務人於將受強制

執行之際，意圖損害債權人之債權，而毀壞、處分或隱匿其

財產為要件；本罪係以保護債權人之債權受償可能性為其規

範目的；所稱「執行名義」，以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各款

所定之情形為準，包括民事確定判決、本票准予強制執行之

裁定等；而所謂「將受強制執行之際」，則指債務人對債權

人所負之債務，經債權人對之取得強制執行名義後，至強制

執行程序尚未終結以前之期間而言（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

字第152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強制執行，依假扣押、假處

分、假執行之裁判及其他依民事訴訟法得為強制執行之裁判

為之；而債權人聲請對債務人為假扣押，經法院裁定以債權

人提供若干擔保後，始得對於債務人財產於若干財產範圍內

為假扣押時，就此附條件之假扣押裁定，必債權人依該裁定

內容提供擔保後，始得對債務人之財產實施假扣押，而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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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力，是刑法356條損害債權罪之所謂「將受強制執行之

際」，就附擔保條件之假扣押裁定而言，應係指債權人依裁

定意旨提供擔保後即屬之。至該罪中所謂之「處分」其財產

者，係指債務人依法律行為，對其財產予以處分之謂，此與

民法上所稱之處分同義，而民法上之處分者，係指辦理物權

移轉、設定負擔之物權行為而言，此應與何以為處分之贈與

等原因行為即債權行為無涉為是。至所謂「意圖損害債權人

之債權」者，應係指行為人所以為此處分或毀壞、隱匿其財

產之行為，在使債權人之債權無法獲得全部或一部之清償之

謂，至於債務人是否因以獲利、債權人之債權是否果真受

損，並非所問；是以若債務人已知負有債務，並於將受強制

執行之際，卻仍予處分供債權人擔保之財產，自不阻卻犯罪

之故意而應負刑責。

　㈢經查，依甲和解筆錄，被告應給付告訴人30萬元，給付方式

為自107年9月起，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告訴人8千元，直

至清償完畢止，被告至本院審理時尚欠4萬4千元；依乙民事

判決，被告應給付告訴人8萬元，及自民國108年10月31日起

至清償日止之利息，該判決並於110年2月3日確定；告訴人

持乙民事判決執行，於110年8月9日因僅執行到1萬1720元，

由本院核發債權憑證；而被告為專業記帳士，其以范玉饒一

銀帳戶或開立支票方式收取如附表所示之客戶所支付之記帳

費用等節，為被告所不爭，且有各該和解筆錄、歷審判決

書、債權憑證、上開帳戶交易明細（見他字卷第33至34頁、

第53至65頁、第35至38頁、第211至235頁）及附表所示證據

在卷可憑。是此部分事實，均堪認定。

　㈣查被告當庭表示請告訴人不要逼得伊沒有收入，總要讓伊留

口飯吃等語（見本院卷第55、121頁），又自承伊以他人帳

戶兌現紐強公司付款支票後，需要錢時會再請該友人將款項

領出供伊做為生活費使用等語（見本院卷第57頁），自堪認

被告明知伊尚積欠告訴人甲和解筆錄及乙民事判決之債務未

付，卻以范玉饒一銀帳戶收取相關客戶將記帳費用，目的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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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將相關記帳費用留為己身花用，而規避告訴人強制執行，

自堪認其有毀損債權之故意及行為。被告雖辯稱：伊已70

歲，之前也不是沒有還告訴人錢，113年5月28日審理期日有

攜2萬元到庭，伊沒有犯意，是告訴人逼得伊走頭無路云云

（見本院卷第121頁），惟此反適足佐證被告係基於「避免

遭告訴人強制執行」之意欲而為上開行為，再再可證其有毀

損債權之主觀故意，又況強制執行法本有關於酌留債務人生

活必需費用之相關規定，被告捨法定程序不為，自不足取。

再查本案被告上開甲和解筆錄及乙民事判決本金部分共計積

欠11萬4657元（尚未計入利息），被告前於本院113年3月26

日庭期要求降低還款金額，即以11萬元一次性給付方式和

解，並同意於113年5月28日庭期給付，詎至該日庭期，被告

又改稱只能先支付2萬元，其餘需分期給付云云（見本院卷

第58、108頁），堪認被告明知自己隱匿財產後，告訴人將

面臨求償困難之窘境，並藉此一再要求降低還款金額，自足

認被告主觀上有損害債權之意圖及毀損債權之故意。被告雖

另辯稱部分款項係伊代收代付之客戶稅款，倘遭告訴人扣

押，伊對客戶沒有交待云云，惟本案起訴範圍本僅有被告所

收取之記帳費報酬，而未及於代收稅款部分，被告所辯自有

誤會。

　㈤綜上所述，被告前開所辯，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

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6條之損害債權罪。被告如附表

所示多次行為，係基於單一毀損債權之犯意，時間密接，方

法、目的相類，為接續犯之實質一罪。

　㈡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有相當之智識能力與社會

經驗，知悉自己與告訴人間有債權債務糾紛，卻隱匿財產，

所為實有不該；被告犯後亦未能坦然面對，又翻異和解條

件，犯後態度難認適當；衡以告訴人意見略以：被告不只欠

伊這筆錢，還有很多其他筆沒有還，伊還有告被告別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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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而被告在每個案子的答辯都不一樣，被告表面上把業務

移轉給別的事務所，其實都還是由被告負責進行，不是伊不

願與被告和解，而是被告之前曾跟伊和解，約定分期給付，

被告給付前面幾筆款項後，其餘的就拒不支付，還反過來罵

伊，實則被告日前剛賣房子，手上有現金卻哭窮，希望法院

加重量刑等語（見本院卷第122頁）；再審酌被告自述高商

會計科畢業之教育程度、職業為記帳士、已離婚，子女已成

年，無人要扶養之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21頁），暨

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素行、所隱匿之財產價值等一切

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晉毅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建論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刑事第十二庭　法　官　 魏小嵐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楊雅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56條

債務人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意圖損害債權人之債權，而毀壞、

處分或隱匿其財產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

以下罰金。

附表

編

號

名

稱

時間 證據及出處 隱匿之財產（新臺幣）

1 力 110 年 1.證人薛瑤琴於偵查之證述（他字卷 ⑴110年9月13日：7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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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公

司

間 第261至262頁）

2.力方公司於111年3月14日匯款至范

玉饒一銀帳戶之匯款單據影本（他

字卷第265頁）

⑵110年11月15日：7千元

⑶111年1月17日：7千元

⑷111年3月14日：7千元

⑸111年5月16日：7千元

⑹111年7月12日：7千元

⑺111年9月14日：7千元

★小計：4萬9千元

2 連

江

印

刷

公

司

111年3

月10日

1.證人劉沛瀅於偵查之證述（他字第

卷第351至352頁）

2.連江印刷公司採購單、被告以「沈

基煌記帳及報稅代理人事務所」名

義開予連江印刷公司之請款收據、

支票影本、證人劉沛瀅與被告間通

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他字卷第35

5至383頁、第395至405頁）

⑴111年3月10日：7400元

⑵111年5月11日：7400元

⑶111年7月11日：7400元

★小計：2萬2200元

3 紐

強

公

司

111年5

月8日

1.證人陳英杰於偵查之證述（他字卷

第409至411頁）

2.被告以「沈基煌記帳及報稅代理人

事務所」名義開予紐強公司之請款

收據（他字卷第343至347頁）

⑴111年5月8日：6千元

⑵111年7月5日：6千元

⑶111年9月6日：6千元

★小計：1萬8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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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50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沈基煌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毀損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27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院偵字第317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第二審判決書，得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對案情重要事項第一審未予論述，或於第二審提出有利於被告之證據或辯解不予採納者，應補充記載其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73條定有明文。
二、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以上訴人即被告沈基煌（下稱被告）係以基於單一毀損債權之犯意，接續於原判決附表編號1至3所示時間及金額為隱匿其財產之行為，而犯刑法第356條之損害債權罪，判處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為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日，經核原判決之認事用法均無不當，量刑之諭知亦屬妥適，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並補充記載理由（如後述）。
三、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沒有損害債權的故意，沒有犯罪，只是民事欠債而已；我雖然有使用范玉饒的帳戶，但告訴人即前妻張瑄（下稱告訴人）有聲請執行，告訴人執行太慢，有其他銀行進來參與分配，告訴人聲請執行後把我客戶嚇走；因為客戶會將要繳的營業稅款匯到我的帳戶，我擔心我的帳戶被扣款會扣到客戶的營業稅款，被扣款後我無能力支付，客戶就會抱怨，客戶會將記帳工作轉移給別家事務所做，這件事我有跟客戶說明，檢察官有傳客戶來說明，客戶也是據實告知；我欠告訴人才11萬元，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不合理，判得太重，並請法院准予扣除5萬多元；我和告訴人離婚前，告訴人將我的鞋子丟在樓梯間、將襪子丟在電視機上，下班後要我將機車交給告訴人保管並要我不可外出，我被告訴人母子霸凌，我現在因有保護令，不能去告訴人的家等語（見本院卷第110至112、148至149、163至165頁）。
四、本院除援引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外，並補充理由如下：
　㈠債權人取得強制執行名義時，即表示其得隨時透過國家公權力行使其債權；此時債務人若有毀壞、處分或隱匿財產，將致債權人不能達受償之目的，自有以刑罰規制之必要。且刑法第356條毀損債權罪，以行為人基於毀損他人債權之意圖，而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有毀損、處分、隱匿其財產行為，即對債權人受償之利益生一般之危險，犯罪即已成立，不以債權人之債權因而造成無法受償之結果為必要。因此，刑法第356條所定「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應指債權人對債務人「取得執行名義起，至強制執行程序完全終結前之期間」而言，並不以債權人業已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為限，否則債務人將更易於脫免執行，而失法律規範之本旨（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03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356條損害債權罪之成立，固以其損害行為在「將受強制執行之際」為要件，然所謂將受強制執行之際，係指債權人對債務人取得執行名義起，至強制執行程序完全終結前之期間而言，此亦有最高法院30年6月10日刑事庭會議決議㈢可資參照。是債權人於取得執行名義或債權憑證後，債務人之財產即有受強制執行之可能，若債務人明知於此，仍基於損害債權之意圖將名下財產處分，即與該罪之構成要件相當。
　㈡查被告沈基煌於偵訊時供稱：我會用范玉饒的帳戶，收取力方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下稱力方公司）及連江印刷有限公司（下稱連江印刷公司）及紐強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紐強公司），自110年9月起，我有叫力方公司及連江印刷公司等客戶匯款至范玉饒的帳戶，我會叫客戶匯到范玉饒的帳戶，是因為之前記帳的費用匯到我的帳戶，會被我前妻聲請強制執行扣走，我就是避免生活費被執行等語（見他4509卷第472至473頁），與告訴人於偵訊時陳稱：我於111年3、4月執行處執行無結果時，才知悉沈基煌有隱匿財產，沈基煌借用他人帳戶作為客人匯款使用等語（見他4509卷第144頁），及證人范玉饒於偵訊具結證稱：沈基煌一開始跟我說，可以用證券戶幫我買股票，我有在第一銀行辦存款帳戶、證券帳戶等兩個帳戶，都交給沈基煌，我有交2本存摺和提款卡給沈基煌，提款卡是沈基煌要用的時候才會跟我借，沈基煌用完隔天就會還我，沈基煌沒有跟我說要用我的帳戶收受客戶匯入之報酬，我不知道自110年9月起，沈基煌有用我的帳戶收力方公司、連江印刷公司及紐強公司之匯款等語（見他4509卷第500至501頁），及證人即力方公司負責人薛瑤琴於偵訊具結證述：力方公司約於20幾年前委託沈基煌記帳事務所申報、記帳，我是用匯款方式給付報酬，一開始都是匯到沈基煌個人帳戶，但我記得去年開始沈基煌有要求更改匯款帳號，要我匯到另一個帳戶等語（見他4509卷第261至262頁），及證人即連江印刷公司會計劉沛慈於偵訊時具結證稱：我於100年6月進連江印刷公司，連江印刷公司從成立時起，則委託沈基煌辦理記帳、申報稅務，支付費用之方式有開支票、沈基煌本人親領或匯款至帳戶，大部分都是開支票、少部分是匯款，沈基煌用LINE提供帳戶給我，最近3次都是匯到范玉饒的第一銀行帳戶等語（見他4509卷第351至352頁），及證人即紐強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紐強公司）負責人陳英杰於偵訊時具結證述：紐強公司委託沈基煌記帳已有7、8年，我不知道「尹普惠」是何人，是依沈基煌指示開票等語（見他4509卷第409至410頁）互核相符，並有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板簡字第1230號、109年度簡上字第393號等民事判決、民事判決確定證明書、107年度婚字第37號和解筆錄、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司執字第46677號債權憑證、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一銀行）111年9月26日一總營集字第11100112247號函檢附證人范玉饒所有之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下稱范玉饒之第一銀行帳戶）、力行公司匯款單據、連江印刷公司採購單、被告向連江印刷公司、紐強公司請款單據、證人劉沛慈與被告之LINE對話紀錄等資料在卷可稽（見他4509卷第33至36、53至65、209至235、243至247、265、355至383、395至405頁）。足認告訴人於取得執行名義及債權憑證後，被告之財產即有受強制執行之可能，被告於偵訊時已自承因記帳費用匯到其帳戶，將被告訴人聲請強制執行所扣走，其為避免生活費被執行等情如前，被告其後為排除告訴人強制執行，而要求力方公司、連江印刷公司匯款至證人范玉饒之第一銀行帳戶，並要求紐強公司開立以非被告本人之名義（即「尹普惠」）收取支票，其主觀上基於損害債權之意圖甚明，從而與刑法第356條損害債權罪之構成要件相當。被告前揭上訴意旨所述，顯屬無稽，洵非足憑。
　㈢量刑輕重，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致明顯輕重失衡情形，自不得指為違法。查原審審理後，認定被告有相當之智識能力與社會經驗，知悉自己與告訴人間有債權債務糾紛，卻隱匿財產，所為實有不該；被告犯後亦未能坦然面對，又翻異和解條件，犯後態度難認適當；衡以告訴人意見略以：被告不只欠我這筆錢，還有很多其他筆沒有還，其還有告被告別的案子，而被告在每個案子的答辯都不一樣，被告表面上把業務移轉給別的事務所，其實都還是由被告負責進行，不是我不願與被告和解，而是被告之前曾跟我和解，約定分期給付，被告給付前面幾筆款項後，其餘就拒不支付，還反過來罵我，實則被告日前剛賣房子，手上有現金卻哭窮，希望法院加重量刑等語（見原審卷第122頁）；再審酌被告自述高商會計科畢業之教育程度、職業為記帳士、已離婚，子女已成年，無人要扶養之家庭經濟狀況（見原審卷第121頁），暨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素行、所隱匿之財產價值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俱無違誤，關於被告之量刑，已具體審酌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科刑事項，另審酌被告所犯刑法第356條法定本刑為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依卷存事證就被告犯罪情節及行為人屬性等事由，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刑罰之裁量權，客觀上未逾越法定刑度，且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難認有逾越法律規定範圍，或濫用裁量權限之違法情形，所為量刑尚稱允洽，應予維持。被告以前詞提起上訴，並認原判決量刑過重云云，係就原審已為審酌之事項，重複爭執，認不足推翻原審之量刑。
　㈣至被告前揭上訴意旨所指其對告訴人不滿部分，任憑己意執前詞爭執，均與本案無涉，均無足採。
五、綜上，被告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晉毅提起公訴，檢察官劉俊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謝靜慧　
　　　　　　　　　　　　　　　　　　　法　官　汪怡君　
　　　　　　　　　　　　　　　　　　　法　官　吳志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劉晏瑄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附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27號刑事判決。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56條
債務人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意圖損害債權人之債權，而毀壞、處分或隱匿其財產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2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沈基煌　
　　　　　　　　　　
　　　　　　　　　　
　　　　　　　　　　
上列被告因毀損債權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調院偵字第317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沈基煌犯毀損債權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沈基煌與張瑄前為配偶關係，於民國107年8月22日，與張瑄在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和解離婚，沈基煌同意給付新臺幣（下同）30萬元予張瑄，給付方式為自107年9月起、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張瑄8,000元至清償完畢時為止（下稱甲和解筆錄），另張瑄於108年間再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對沈基煌提起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民事訴訟，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以109年度板簡字第1230號判決沈基煌應給付張瑄8萬元，並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9年度簡上字第393號判決駁回上訴，於110年2月3日確定（下稱乙民事判決），上開事件經張瑄多次聲請強制執行，均因沈基煌名下未有足夠財產而未獲清償。詎沈基煌明知自己有上開甲和解筆錄及乙民事判決之債務，竟仍意圖損害張瑄之債權而基於毀損債權之故意，於110年9月起受強制執行之際，接續於附表所示之時間，以不知情之范玉饒（另為不起訴處分）所開設之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下簡稱范玉饒一銀帳戶）收取沈基煌所經營之「沈基煌記帳及報稅代理人事務所」之客戶力方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下稱力方公司）、連江印刷有限公司（下稱連江印刷公司）給付之如附表所示之報酬，並以支票方式輾轉收取紐強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紐強公司）所給付之如附表所示之報酬，以此方式將財產予以隱匿。
【依司法院「刑事裁判書類簡化原則及參考範例」不載移送過程。】
　　理　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檢察官、被告沈基煌對本案各項證據資料之證據能力均未表示爭執，依司法院「刑事裁判書類簡化原則及參考範例」不予記載。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固坦承依甲和解筆錄，尚欠告訴人張瑄4萬4千元未付、依乙民事判決則應給付告訴人8萬元，及其要求客戶將記帳費匯至范玉饒一銀帳戶或開立支票方式給付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本案犯行，辯稱略以：告訴人逼得伊無法生活，伊沒有要毀損債權的犯意云云。
　㈡按刑法第356條損害債權罪之成立，係以債務人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意圖損害債權人之債權，而毀壞、處分或隱匿其財產為要件；本罪係以保護債權人之債權受償可能性為其規範目的；所稱「執行名義」，以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各款所定之情形為準，包括民事確定判決、本票准予強制執行之裁定等；而所謂「將受強制執行之際」，則指債務人對債權人所負之債務，經債權人對之取得強制執行名義後，至強制執行程序尚未終結以前之期間而言（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52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強制執行，依假扣押、假處分、假執行之裁判及其他依民事訴訟法得為強制執行之裁判為之；而債權人聲請對債務人為假扣押，經法院裁定以債權人提供若干擔保後，始得對於債務人財產於若干財產範圍內為假扣押時，就此附條件之假扣押裁定，必債權人依該裁定內容提供擔保後，始得對債務人之財產實施假扣押，而具有執行力，是刑法356條損害債權罪之所謂「將受強制執行之際」，就附擔保條件之假扣押裁定而言，應係指債權人依裁定意旨提供擔保後即屬之。至該罪中所謂之「處分」其財產者，係指債務人依法律行為，對其財產予以處分之謂，此與民法上所稱之處分同義，而民法上之處分者，係指辦理物權移轉、設定負擔之物權行為而言，此應與何以為處分之贈與等原因行為即債權行為無涉為是。至所謂「意圖損害債權人之債權」者，應係指行為人所以為此處分或毀壞、隱匿其財產之行為，在使債權人之債權無法獲得全部或一部之清償之謂，至於債務人是否因以獲利、債權人之債權是否果真受損，並非所問；是以若債務人已知負有債務，並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卻仍予處分供債權人擔保之財產，自不阻卻犯罪之故意而應負刑責。
　㈢經查，依甲和解筆錄，被告應給付告訴人30萬元，給付方式為自107年9月起，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告訴人8千元，直至清償完畢止，被告至本院審理時尚欠4萬4千元；依乙民事判決，被告應給付告訴人8萬元，及自民國108年10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之利息，該判決並於110年2月3日確定；告訴人持乙民事判決執行，於110年8月9日因僅執行到1萬1720元，由本院核發債權憑證；而被告為專業記帳士，其以范玉饒一銀帳戶或開立支票方式收取如附表所示之客戶所支付之記帳費用等節，為被告所不爭，且有各該和解筆錄、歷審判決書、債權憑證、上開帳戶交易明細（見他字卷第33至34頁、第53至65頁、第35至38頁、第211至235頁）及附表所示證據在卷可憑。是此部分事實，均堪認定。
　㈣查被告當庭表示請告訴人不要逼得伊沒有收入，總要讓伊留口飯吃等語（見本院卷第55、121頁），又自承伊以他人帳戶兌現紐強公司付款支票後，需要錢時會再請該友人將款項領出供伊做為生活費使用等語（見本院卷第57頁），自堪認被告明知伊尚積欠告訴人甲和解筆錄及乙民事判決之債務未付，卻以范玉饒一銀帳戶收取相關客戶將記帳費用，目的係為將相關記帳費用留為己身花用，而規避告訴人強制執行，自堪認其有毀損債權之故意及行為。被告雖辯稱：伊已70歲，之前也不是沒有還告訴人錢，113年5月28日審理期日有攜2萬元到庭，伊沒有犯意，是告訴人逼得伊走頭無路云云（見本院卷第121頁），惟此反適足佐證被告係基於「避免遭告訴人強制執行」之意欲而為上開行為，再再可證其有毀損債權之主觀故意，又況強制執行法本有關於酌留債務人生活必需費用之相關規定，被告捨法定程序不為，自不足取。再查本案被告上開甲和解筆錄及乙民事判決本金部分共計積欠11萬4657元（尚未計入利息），被告前於本院113年3月26日庭期要求降低還款金額，即以11萬元一次性給付方式和解，並同意於113年5月28日庭期給付，詎至該日庭期，被告又改稱只能先支付2萬元，其餘需分期給付云云（見本院卷第58、108頁），堪認被告明知自己隱匿財產後，告訴人將面臨求償困難之窘境，並藉此一再要求降低還款金額，自足認被告主觀上有損害債權之意圖及毀損債權之故意。被告雖另辯稱部分款項係伊代收代付之客戶稅款，倘遭告訴人扣押，伊對客戶沒有交待云云，惟本案起訴範圍本僅有被告所收取之記帳費報酬，而未及於代收稅款部分，被告所辯自有誤會。
　㈤綜上所述，被告前開所辯，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6條之損害債權罪。被告如附表所示多次行為，係基於單一毀損債權之犯意，時間密接，方法、目的相類，為接續犯之實質一罪。
　㈡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有相當之智識能力與社會經驗，知悉自己與告訴人間有債權債務糾紛，卻隱匿財產，所為實有不該；被告犯後亦未能坦然面對，又翻異和解條件，犯後態度難認適當；衡以告訴人意見略以：被告不只欠伊這筆錢，還有很多其他筆沒有還，伊還有告被告別的案子，而被告在每個案子的答辯都不一樣，被告表面上把業務移轉給別的事務所，其實都還是由被告負責進行，不是伊不願與被告和解，而是被告之前曾跟伊和解，約定分期給付，被告給付前面幾筆款項後，其餘的就拒不支付，還反過來罵伊，實則被告日前剛賣房子，手上有現金卻哭窮，希望法院加重量刑等語（見本院卷第122頁）；再審酌被告自述高商會計科畢業之教育程度、職業為記帳士、已離婚，子女已成年，無人要扶養之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21頁），暨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素行、所隱匿之財產價值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晉毅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建論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刑事第十二庭　法　官　 魏小嵐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楊雅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56條
債務人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意圖損害債權人之債權，而毀壞、處分或隱匿其財產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名稱

		時間

		證據及出處

		隱匿之財產（新臺幣）



		1

		力方公司

		110年間

		1.證人薛瑤琴於偵查之證述（他字卷第261至262頁）
2.力方公司於111年3月14日匯款至范玉饒一銀帳戶之匯款單據影本（他字卷第265頁）

		⑴110年9月13日：7千元
⑵110年11月15日：7千元
⑶111年1月17日：7千元
⑷111年3月14日：7千元
⑸111年5月16日：7千元
⑹111年7月12日：7千元
⑺111年9月14日：7千元
★小計：4萬9千元



		2

		連江印刷公司

		111年3月10日

		1.證人劉沛瀅於偵查之證述（他字第卷第351至352頁）
2.連江印刷公司採購單、被告以「沈基煌記帳及報稅代理人事務所」名義開予連江印刷公司之請款收據、支票影本、證人劉沛瀅與被告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他字卷第355至383頁、第395至405頁）

		⑴111年3月10日：7400元
⑵111年5月11日：7400元
⑶111年7月11日：7400元
★小計：2萬2200元



		3

		紐強公司

		111年5月8日

		1.證人陳英杰於偵查之證述（他字卷第409至411頁）
2.被告以「沈基煌記帳及報稅代理人事務所」名義開予紐強公司之請款收據（他字卷第343至347頁）

		⑴111年5月8日：6千元
⑵111年7月5日：6千元
⑶111年9月6日：6千元
★小計：1萬8千元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50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沈基煌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毀損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
易字第27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
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院偵字第3174號），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第二審判決書，得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
    及理由，對案情重要事項第一審未予論述，或於第二審提出
    有利於被告之證據或辯解不予採納者，應補充記載其理由，
    刑事訴訟法第373條定有明文。
二、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以上訴人即被告沈基煌（下
    稱被告）係以基於單一毀損債權之犯意，接續於原判決附表
    編號1至3所示時間及金額為隱匿其財產之行為，而犯刑法第
    356條之損害債權罪，判處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
    折算標準為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日，經核原判決之
    認事用法均無不當，量刑之諭知亦屬妥適，應予維持，並引
    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並補
    充記載理由（如後述）。
三、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沒有損害債權的故意，沒有犯罪，只
    是民事欠債而已；我雖然有使用范玉饒的帳戶，但告訴人即
    前妻張瑄（下稱告訴人）有聲請執行，告訴人執行太慢，有
    其他銀行進來參與分配，告訴人聲請執行後把我客戶嚇走；
    因為客戶會將要繳的營業稅款匯到我的帳戶，我擔心我的帳
    戶被扣款會扣到客戶的營業稅款，被扣款後我無能力支付，
    客戶就會抱怨，客戶會將記帳工作轉移給別家事務所做，這
    件事我有跟客戶說明，檢察官有傳客戶來說明，客戶也是據
    實告知；我欠告訴人才11萬元，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不
    合理，判得太重，並請法院准予扣除5萬多元；我和告訴人
    離婚前，告訴人將我的鞋子丟在樓梯間、將襪子丟在電視機
    上，下班後要我將機車交給告訴人保管並要我不可外出，我
    被告訴人母子霸凌，我現在因有保護令，不能去告訴人的家
    等語（見本院卷第110至112、148至149、163至165頁）。
四、本院除援引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外，並補充理由如下：
　㈠債權人取得強制執行名義時，即表示其得隨時透過國家公權
    力行使其債權；此時債務人若有毀壞、處分或隱匿財產，將
    致債權人不能達受償之目的，自有以刑罰規制之必要。且刑
    法第356條毀損債權罪，以行為人基於毀損他人債權之意圖
    ，而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有毀損、處分、隱匿其財產行為
    ，即對債權人受償之利益生一般之危險，犯罪即已成立，不
    以債權人之債權因而造成無法受償之結果為必要。因此，刑
    法第356條所定「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應指債權人對債務
    人「取得執行名義起，至強制執行程序完全終結前之期間」
    而言，並不以債權人業已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為限，否則債
    務人將更易於脫免執行，而失法律規範之本旨（最高法院11
    1年度台上字第103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356條損害
    債權罪之成立，固以其損害行為在「將受強制執行之際」為
    要件，然所謂將受強制執行之際，係指債權人對債務人取得
    執行名義起，至強制執行程序完全終結前之期間而言，此亦
    有最高法院30年6月10日刑事庭會議決議㈢可資參照。是債權
    人於取得執行名義或債權憑證後，債務人之財產即有受強制
    執行之可能，若債務人明知於此，仍基於損害債權之意圖將
    名下財產處分，即與該罪之構成要件相當。
　㈡查被告沈基煌於偵訊時供稱：我會用范玉饒的帳戶，收取力
    方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下稱力方公司）及連江印刷有限公司
    （下稱連江印刷公司）及紐強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紐強
    公司），自110年9月起，我有叫力方公司及連江印刷公司等
    客戶匯款至范玉饒的帳戶，我會叫客戶匯到范玉饒的帳戶，
    是因為之前記帳的費用匯到我的帳戶，會被我前妻聲請強制
    執行扣走，我就是避免生活費被執行等語（見他4509卷第47
    2至473頁），與告訴人於偵訊時陳稱：我於111年3、4月執
    行處執行無結果時，才知悉沈基煌有隱匿財產，沈基煌借用
    他人帳戶作為客人匯款使用等語（見他4509卷第144頁），
    及證人范玉饒於偵訊具結證稱：沈基煌一開始跟我說，可以
    用證券戶幫我買股票，我有在第一銀行辦存款帳戶、證券帳
    戶等兩個帳戶，都交給沈基煌，我有交2本存摺和提款卡給
    沈基煌，提款卡是沈基煌要用的時候才會跟我借，沈基煌用
    完隔天就會還我，沈基煌沒有跟我說要用我的帳戶收受客戶
    匯入之報酬，我不知道自110年9月起，沈基煌有用我的帳戶
    收力方公司、連江印刷公司及紐強公司之匯款等語（見他45
    09卷第500至501頁），及證人即力方公司負責人薛瑤琴於偵
    訊具結證述：力方公司約於20幾年前委託沈基煌記帳事務所
    申報、記帳，我是用匯款方式給付報酬，一開始都是匯到沈
    基煌個人帳戶，但我記得去年開始沈基煌有要求更改匯款帳
    號，要我匯到另一個帳戶等語（見他4509卷第261至262頁）
    ，及證人即連江印刷公司會計劉沛慈於偵訊時具結證稱：我
    於100年6月進連江印刷公司，連江印刷公司從成立時起，則
    委託沈基煌辦理記帳、申報稅務，支付費用之方式有開支票
    、沈基煌本人親領或匯款至帳戶，大部分都是開支票、少部
    分是匯款，沈基煌用LINE提供帳戶給我，最近3次都是匯到
    范玉饒的第一銀行帳戶等語（見他4509卷第351至352頁），
    及證人即紐強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紐強公司）負責人陳
    英杰於偵訊時具結證述：紐強公司委託沈基煌記帳已有7、8
    年，我不知道「尹普惠」是何人，是依沈基煌指示開票等語
    （見他4509卷第409至410頁）互核相符，並有臺灣新北地方
    法院109年度板簡字第1230號、109年度簡上字第393號等民
    事判決、民事判決確定證明書、107年度婚字第37號和解筆
    錄、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司執字第46677號債權憑證、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一銀行）111年9月26日
    一總營集字第11100112247號函檢附證人范玉饒所有之第一
    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下稱范玉饒之第一銀行帳戶）、
    力行公司匯款單據、連江印刷公司採購單、被告向連江印刷
    公司、紐強公司請款單據、證人劉沛慈與被告之LINE對話紀
    錄等資料在卷可稽（見他4509卷第33至36、53至65、209至2
    35、243至247、265、355至383、395至405頁）。足認告訴
    人於取得執行名義及債權憑證後，被告之財產即有受強制執
    行之可能，被告於偵訊時已自承因記帳費用匯到其帳戶，將
    被告訴人聲請強制執行所扣走，其為避免生活費被執行等情
    如前，被告其後為排除告訴人強制執行，而要求力方公司、
    連江印刷公司匯款至證人范玉饒之第一銀行帳戶，並要求紐
    強公司開立以非被告本人之名義（即「尹普惠」）收取支票
    ，其主觀上基於損害債權之意圖甚明，從而與刑法第356條
    損害債權罪之構成要件相當。被告前揭上訴意旨所述，顯屬
    無稽，洵非足憑。
　㈢量刑輕重，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
    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
    ，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
    當原則，致明顯輕重失衡情形，自不得指為違法。查原審審
    理後，認定被告有相當之智識能力與社會經驗，知悉自己與
    告訴人間有債權債務糾紛，卻隱匿財產，所為實有不該；被
    告犯後亦未能坦然面對，又翻異和解條件，犯後態度難認適
    當；衡以告訴人意見略以：被告不只欠我這筆錢，還有很多
    其他筆沒有還，其還有告被告別的案子，而被告在每個案子
    的答辯都不一樣，被告表面上把業務移轉給別的事務所，其
    實都還是由被告負責進行，不是我不願與被告和解，而是被
    告之前曾跟我和解，約定分期給付，被告給付前面幾筆款項
    後，其餘就拒不支付，還反過來罵我，實則被告日前剛賣房
    子，手上有現金卻哭窮，希望法院加重量刑等語（見原審卷
    第122頁）；再審酌被告自述高商會計科畢業之教育程度、
    職業為記帳士、已離婚，子女已成年，無人要扶養之家庭經
    濟狀況（見原審卷第121頁），暨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
    、素行、所隱匿之財產價值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3月
    ，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俱無
    違誤，關於被告之量刑，已具體審酌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科
    刑事項，另審酌被告所犯刑法第356條法定本刑為2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依卷存事證就被告犯罪
    情節及行為人屬性等事由，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刑罰之
    裁量權，客觀上未逾越法定刑度，且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
    難認有逾越法律規定範圍，或濫用裁量權限之違法情形，所
    為量刑尚稱允洽，應予維持。被告以前詞提起上訴，並認原
    判決量刑過重云云，係就原審已為審酌之事項，重複爭執，
    認不足推翻原審之量刑。
　㈣至被告前揭上訴意旨所指其對告訴人不滿部分，任憑己意執
    前詞爭執，均與本案無涉，均無足採。
五、綜上，被告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晉毅提起公訴，檢察官劉俊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謝靜慧　
　　　　　　　　　　　　　　　　　　　法　官　汪怡君　
　　　　　　　　　　　　　　　　　　　法　官　吳志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劉晏瑄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附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27號刑事判決。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56條
債務人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意圖損害債權人之債權，而毀壞、
處分或隱匿其財產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
以下罰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2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沈基煌　
　　　　　　　　　　
　　　　　　　　　　
　　　　　　　　　　
上列被告因毀損債權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調院偵
字第317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沈基煌犯毀損債權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沈基煌與張瑄前為配偶關係，於民國107年8月22日，與張瑄在臺
灣新北地方法院和解離婚，沈基煌同意給付新臺幣（下同）30萬
元予張瑄，給付方式為自107年9月起、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張
瑄8,000元至清償完畢時為止（下稱甲和解筆錄），另張瑄於108
年間再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對沈基煌提起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民
事訴訟，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以109年度板簡字第123
0號判決沈基煌應給付張瑄8萬元，並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9
年度簡上字第393號判決駁回上訴，於110年2月3日確定（下稱乙
民事判決），上開事件經張瑄多次聲請強制執行，均因沈基煌名
下未有足夠財產而未獲清償。詎沈基煌明知自己有上開甲和解筆
錄及乙民事判決之債務，竟仍意圖損害張瑄之債權而基於毀損債
權之故意，於110年9月起受強制執行之際，接續於附表所示之時
間，以不知情之范玉饒（另為不起訴處分）所開設之第一銀行帳
號000-00000000000帳戶（下簡稱范玉饒一銀帳戶）收取沈基煌
所經營之「沈基煌記帳及報稅代理人事務所」之客戶力方室內裝
修有限公司（下稱力方公司）、連江印刷有限公司（下稱連江印
刷公司）給付之如附表所示之報酬，並以支票方式輾轉收取紐強
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紐強公司）所給付之如附表所示之報酬
，以此方式將財產予以隱匿。
【依司法院「刑事裁判書類簡化原則及參考範例」不載移送過程
。】
　　理　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檢察官、被告沈基煌對本案各項證據資料之
    證據能力均未表示爭執，依司法院「刑事裁判書類簡化原則
    及參考範例」不予記載。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固坦承依甲和解筆錄，尚欠告訴人張瑄4萬4千元未
    付、依乙民事判決則應給付告訴人8萬元，及其要求客戶將
    記帳費匯至范玉饒一銀帳戶或開立支票方式給付等情，惟矢
    口否認有何本案犯行，辯稱略以：告訴人逼得伊無法生活，
    伊沒有要毀損債權的犯意云云。
　㈡按刑法第356條損害債權罪之成立，係以債務人於將受強制執
    行之際，意圖損害債權人之債權，而毀壞、處分或隱匿其財
    產為要件；本罪係以保護債權人之債權受償可能性為其規範
    目的；所稱「執行名義」，以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各款所
    定之情形為準，包括民事確定判決、本票准予強制執行之裁
    定等；而所謂「將受強制執行之際」，則指債務人對債權人
    所負之債務，經債權人對之取得強制執行名義後，至強制執
    行程序尚未終結以前之期間而言（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
    第152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強制執行，依假扣押、假處分
    、假執行之裁判及其他依民事訴訟法得為強制執行之裁判為
    之；而債權人聲請對債務人為假扣押，經法院裁定以債權人
    提供若干擔保後，始得對於債務人財產於若干財產範圍內為
    假扣押時，就此附條件之假扣押裁定，必債權人依該裁定內
    容提供擔保後，始得對債務人之財產實施假扣押，而具有執
    行力，是刑法356條損害債權罪之所謂「將受強制執行之際
    」，就附擔保條件之假扣押裁定而言，應係指債權人依裁定
    意旨提供擔保後即屬之。至該罪中所謂之「處分」其財產者
    ，係指債務人依法律行為，對其財產予以處分之謂，此與民
    法上所稱之處分同義，而民法上之處分者，係指辦理物權移
    轉、設定負擔之物權行為而言，此應與何以為處分之贈與等
    原因行為即債權行為無涉為是。至所謂「意圖損害債權人之
    債權」者，應係指行為人所以為此處分或毀壞、隱匿其財產
    之行為，在使債權人之債權無法獲得全部或一部之清償之謂
    ，至於債務人是否因以獲利、債權人之債權是否果真受損，
    並非所問；是以若債務人已知負有債務，並於將受強制執行
    之際，卻仍予處分供債權人擔保之財產，自不阻卻犯罪之故
    意而應負刑責。
　㈢經查，依甲和解筆錄，被告應給付告訴人30萬元，給付方式
    為自107年9月起，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告訴人8千元，直
    至清償完畢止，被告至本院審理時尚欠4萬4千元；依乙民事
    判決，被告應給付告訴人8萬元，及自民國108年10月31日起
    至清償日止之利息，該判決並於110年2月3日確定；告訴人
    持乙民事判決執行，於110年8月9日因僅執行到1萬1720元，
    由本院核發債權憑證；而被告為專業記帳士，其以范玉饒一
    銀帳戶或開立支票方式收取如附表所示之客戶所支付之記帳
    費用等節，為被告所不爭，且有各該和解筆錄、歷審判決書
    、債權憑證、上開帳戶交易明細（見他字卷第33至34頁、第
    53至65頁、第35至38頁、第211至235頁）及附表所示證據在
    卷可憑。是此部分事實，均堪認定。
　㈣查被告當庭表示請告訴人不要逼得伊沒有收入，總要讓伊留
    口飯吃等語（見本院卷第55、121頁），又自承伊以他人帳
    戶兌現紐強公司付款支票後，需要錢時會再請該友人將款項
    領出供伊做為生活費使用等語（見本院卷第57頁），自堪認
    被告明知伊尚積欠告訴人甲和解筆錄及乙民事判決之債務未
    付，卻以范玉饒一銀帳戶收取相關客戶將記帳費用，目的係
    為將相關記帳費用留為己身花用，而規避告訴人強制執行，
    自堪認其有毀損債權之故意及行為。被告雖辯稱：伊已70歲
    ，之前也不是沒有還告訴人錢，113年5月28日審理期日有攜
    2萬元到庭，伊沒有犯意，是告訴人逼得伊走頭無路云云（
    見本院卷第121頁），惟此反適足佐證被告係基於「避免遭
    告訴人強制執行」之意欲而為上開行為，再再可證其有毀損
    債權之主觀故意，又況強制執行法本有關於酌留債務人生活
    必需費用之相關規定，被告捨法定程序不為，自不足取。再
    查本案被告上開甲和解筆錄及乙民事判決本金部分共計積欠
    11萬4657元（尚未計入利息），被告前於本院113年3月26日
    庭期要求降低還款金額，即以11萬元一次性給付方式和解，
    並同意於113年5月28日庭期給付，詎至該日庭期，被告又改
    稱只能先支付2萬元，其餘需分期給付云云（見本院卷第58
    、108頁），堪認被告明知自己隱匿財產後，告訴人將面臨
    求償困難之窘境，並藉此一再要求降低還款金額，自足認被
    告主觀上有損害債權之意圖及毀損債權之故意。被告雖另辯
    稱部分款項係伊代收代付之客戶稅款，倘遭告訴人扣押，伊
    對客戶沒有交待云云，惟本案起訴範圍本僅有被告所收取之
    記帳費報酬，而未及於代收稅款部分，被告所辯自有誤會。
　㈤綜上所述，被告前開所辯，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
    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6條之損害債權罪。被告如附表所
    示多次行為，係基於單一毀損債權之犯意，時間密接，方法
    、目的相類，為接續犯之實質一罪。
　㈡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有相當之智識能力與社會
    經驗，知悉自己與告訴人間有債權債務糾紛，卻隱匿財產，
    所為實有不該；被告犯後亦未能坦然面對，又翻異和解條件
    ，犯後態度難認適當；衡以告訴人意見略以：被告不只欠伊
    這筆錢，還有很多其他筆沒有還，伊還有告被告別的案子，
    而被告在每個案子的答辯都不一樣，被告表面上把業務移轉
    給別的事務所，其實都還是由被告負責進行，不是伊不願與
    被告和解，而是被告之前曾跟伊和解，約定分期給付，被告
    給付前面幾筆款項後，其餘的就拒不支付，還反過來罵伊，
    實則被告日前剛賣房子，手上有現金卻哭窮，希望法院加重
    量刑等語（見本院卷第122頁）；再審酌被告自述高商會計
    科畢業之教育程度、職業為記帳士、已離婚，子女已成年，
    無人要扶養之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21頁），暨其犯
    罪動機、目的、手段、素行、所隱匿之財產價值等一切情狀
    ，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晉毅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建論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刑事第十二庭　法　官　 魏小嵐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楊雅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56條
債務人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意圖損害債權人之債權，而毀壞、
處分或隱匿其財產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
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名稱 時間 證據及出處 隱匿之財產（新臺幣） 1 力方公司 110年間 1.證人薛瑤琴於偵查之證述（他字卷第261至262頁） 2.力方公司於111年3月14日匯款至范玉饒一銀帳戶之匯款單據影本（他字卷第265頁） ⑴110年9月13日：7千元 ⑵110年11月15日：7千元 ⑶111年1月17日：7千元 ⑷111年3月14日：7千元 ⑸111年5月16日：7千元 ⑹111年7月12日：7千元 ⑺111年9月14日：7千元 ★小計：4萬9千元 2 連江印刷公司 111年3月10日 1.證人劉沛瀅於偵查之證述（他字第卷第351至352頁） 2.連江印刷公司採購單、被告以「沈基煌記帳及報稅代理人事務所」名義開予連江印刷公司之請款收據、支票影本、證人劉沛瀅與被告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他字卷第355至383頁、第395至405頁） ⑴111年3月10日：7400元 ⑵111年5月11日：7400元 ⑶111年7月11日：7400元 ★小計：2萬2200元 3 紐強公司 111年5月8日 1.證人陳英杰於偵查之證述（他字卷第409至411頁） 2.被告以「沈基煌記帳及報稅代理人事務所」名義開予紐強公司之請款收據（他字卷第343至347頁） ⑴111年5月8日：6千元 ⑵111年7月5日：6千元 ⑶111年9月6日：6千元 ★小計：1萬8千元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50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沈基煌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毀損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27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院偵字第317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第二審判決書，得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對案情重要事項第一審未予論述，或於第二審提出有利於被告之證據或辯解不予採納者，應補充記載其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73條定有明文。
二、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以上訴人即被告沈基煌（下稱被告）係以基於單一毀損債權之犯意，接續於原判決附表編號1至3所示時間及金額為隱匿其財產之行為，而犯刑法第356條之損害債權罪，判處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為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日，經核原判決之認事用法均無不當，量刑之諭知亦屬妥適，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並補充記載理由（如後述）。
三、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沒有損害債權的故意，沒有犯罪，只是民事欠債而已；我雖然有使用范玉饒的帳戶，但告訴人即前妻張瑄（下稱告訴人）有聲請執行，告訴人執行太慢，有其他銀行進來參與分配，告訴人聲請執行後把我客戶嚇走；因為客戶會將要繳的營業稅款匯到我的帳戶，我擔心我的帳戶被扣款會扣到客戶的營業稅款，被扣款後我無能力支付，客戶就會抱怨，客戶會將記帳工作轉移給別家事務所做，這件事我有跟客戶說明，檢察官有傳客戶來說明，客戶也是據實告知；我欠告訴人才11萬元，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不合理，判得太重，並請法院准予扣除5萬多元；我和告訴人離婚前，告訴人將我的鞋子丟在樓梯間、將襪子丟在電視機上，下班後要我將機車交給告訴人保管並要我不可外出，我被告訴人母子霸凌，我現在因有保護令，不能去告訴人的家等語（見本院卷第110至112、148至149、163至165頁）。
四、本院除援引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外，並補充理由如下：
　㈠債權人取得強制執行名義時，即表示其得隨時透過國家公權力行使其債權；此時債務人若有毀壞、處分或隱匿財產，將致債權人不能達受償之目的，自有以刑罰規制之必要。且刑法第356條毀損債權罪，以行為人基於毀損他人債權之意圖，而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有毀損、處分、隱匿其財產行為，即對債權人受償之利益生一般之危險，犯罪即已成立，不以債權人之債權因而造成無法受償之結果為必要。因此，刑法第356條所定「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應指債權人對債務人「取得執行名義起，至強制執行程序完全終結前之期間」而言，並不以債權人業已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為限，否則債務人將更易於脫免執行，而失法律規範之本旨（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03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356條損害債權罪之成立，固以其損害行為在「將受強制執行之際」為要件，然所謂將受強制執行之際，係指債權人對債務人取得執行名義起，至強制執行程序完全終結前之期間而言，此亦有最高法院30年6月10日刑事庭會議決議㈢可資參照。是債權人於取得執行名義或債權憑證後，債務人之財產即有受強制執行之可能，若債務人明知於此，仍基於損害債權之意圖將名下財產處分，即與該罪之構成要件相當。
　㈡查被告沈基煌於偵訊時供稱：我會用范玉饒的帳戶，收取力方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下稱力方公司）及連江印刷有限公司（下稱連江印刷公司）及紐強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紐強公司），自110年9月起，我有叫力方公司及連江印刷公司等客戶匯款至范玉饒的帳戶，我會叫客戶匯到范玉饒的帳戶，是因為之前記帳的費用匯到我的帳戶，會被我前妻聲請強制執行扣走，我就是避免生活費被執行等語（見他4509卷第472至473頁），與告訴人於偵訊時陳稱：我於111年3、4月執行處執行無結果時，才知悉沈基煌有隱匿財產，沈基煌借用他人帳戶作為客人匯款使用等語（見他4509卷第144頁），及證人范玉饒於偵訊具結證稱：沈基煌一開始跟我說，可以用證券戶幫我買股票，我有在第一銀行辦存款帳戶、證券帳戶等兩個帳戶，都交給沈基煌，我有交2本存摺和提款卡給沈基煌，提款卡是沈基煌要用的時候才會跟我借，沈基煌用完隔天就會還我，沈基煌沒有跟我說要用我的帳戶收受客戶匯入之報酬，我不知道自110年9月起，沈基煌有用我的帳戶收力方公司、連江印刷公司及紐強公司之匯款等語（見他4509卷第500至501頁），及證人即力方公司負責人薛瑤琴於偵訊具結證述：力方公司約於20幾年前委託沈基煌記帳事務所申報、記帳，我是用匯款方式給付報酬，一開始都是匯到沈基煌個人帳戶，但我記得去年開始沈基煌有要求更改匯款帳號，要我匯到另一個帳戶等語（見他4509卷第261至262頁），及證人即連江印刷公司會計劉沛慈於偵訊時具結證稱：我於100年6月進連江印刷公司，連江印刷公司從成立時起，則委託沈基煌辦理記帳、申報稅務，支付費用之方式有開支票、沈基煌本人親領或匯款至帳戶，大部分都是開支票、少部分是匯款，沈基煌用LINE提供帳戶給我，最近3次都是匯到范玉饒的第一銀行帳戶等語（見他4509卷第351至352頁），及證人即紐強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紐強公司）負責人陳英杰於偵訊時具結證述：紐強公司委託沈基煌記帳已有7、8年，我不知道「尹普惠」是何人，是依沈基煌指示開票等語（見他4509卷第409至410頁）互核相符，並有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板簡字第1230號、109年度簡上字第393號等民事判決、民事判決確定證明書、107年度婚字第37號和解筆錄、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司執字第46677號債權憑證、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一銀行）111年9月26日一總營集字第11100112247號函檢附證人范玉饒所有之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下稱范玉饒之第一銀行帳戶）、力行公司匯款單據、連江印刷公司採購單、被告向連江印刷公司、紐強公司請款單據、證人劉沛慈與被告之LINE對話紀錄等資料在卷可稽（見他4509卷第33至36、53至65、209至235、243至247、265、355至383、395至405頁）。足認告訴人於取得執行名義及債權憑證後，被告之財產即有受強制執行之可能，被告於偵訊時已自承因記帳費用匯到其帳戶，將被告訴人聲請強制執行所扣走，其為避免生活費被執行等情如前，被告其後為排除告訴人強制執行，而要求力方公司、連江印刷公司匯款至證人范玉饒之第一銀行帳戶，並要求紐強公司開立以非被告本人之名義（即「尹普惠」）收取支票，其主觀上基於損害債權之意圖甚明，從而與刑法第356條損害債權罪之構成要件相當。被告前揭上訴意旨所述，顯屬無稽，洵非足憑。
　㈢量刑輕重，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致明顯輕重失衡情形，自不得指為違法。查原審審理後，認定被告有相當之智識能力與社會經驗，知悉自己與告訴人間有債權債務糾紛，卻隱匿財產，所為實有不該；被告犯後亦未能坦然面對，又翻異和解條件，犯後態度難認適當；衡以告訴人意見略以：被告不只欠我這筆錢，還有很多其他筆沒有還，其還有告被告別的案子，而被告在每個案子的答辯都不一樣，被告表面上把業務移轉給別的事務所，其實都還是由被告負責進行，不是我不願與被告和解，而是被告之前曾跟我和解，約定分期給付，被告給付前面幾筆款項後，其餘就拒不支付，還反過來罵我，實則被告日前剛賣房子，手上有現金卻哭窮，希望法院加重量刑等語（見原審卷第122頁）；再審酌被告自述高商會計科畢業之教育程度、職業為記帳士、已離婚，子女已成年，無人要扶養之家庭經濟狀況（見原審卷第121頁），暨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素行、所隱匿之財產價值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俱無違誤，關於被告之量刑，已具體審酌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科刑事項，另審酌被告所犯刑法第356條法定本刑為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依卷存事證就被告犯罪情節及行為人屬性等事由，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刑罰之裁量權，客觀上未逾越法定刑度，且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難認有逾越法律規定範圍，或濫用裁量權限之違法情形，所為量刑尚稱允洽，應予維持。被告以前詞提起上訴，並認原判決量刑過重云云，係就原審已為審酌之事項，重複爭執，認不足推翻原審之量刑。
　㈣至被告前揭上訴意旨所指其對告訴人不滿部分，任憑己意執前詞爭執，均與本案無涉，均無足採。
五、綜上，被告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晉毅提起公訴，檢察官劉俊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謝靜慧　
　　　　　　　　　　　　　　　　　　　法　官　汪怡君　
　　　　　　　　　　　　　　　　　　　法　官　吳志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劉晏瑄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附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27號刑事判決。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56條
債務人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意圖損害債權人之債權，而毀壞、處分或隱匿其財產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2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沈基煌　
　　　　　　　　　　
　　　　　　　　　　
　　　　　　　　　　
上列被告因毀損債權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調院偵字第317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沈基煌犯毀損債權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沈基煌與張瑄前為配偶關係，於民國107年8月22日，與張瑄在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和解離婚，沈基煌同意給付新臺幣（下同）30萬元予張瑄，給付方式為自107年9月起、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張瑄8,000元至清償完畢時為止（下稱甲和解筆錄），另張瑄於108年間再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對沈基煌提起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民事訴訟，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以109年度板簡字第1230號判決沈基煌應給付張瑄8萬元，並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9年度簡上字第393號判決駁回上訴，於110年2月3日確定（下稱乙民事判決），上開事件經張瑄多次聲請強制執行，均因沈基煌名下未有足夠財產而未獲清償。詎沈基煌明知自己有上開甲和解筆錄及乙民事判決之債務，竟仍意圖損害張瑄之債權而基於毀損債權之故意，於110年9月起受強制執行之際，接續於附表所示之時間，以不知情之范玉饒（另為不起訴處分）所開設之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下簡稱范玉饒一銀帳戶）收取沈基煌所經營之「沈基煌記帳及報稅代理人事務所」之客戶力方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下稱力方公司）、連江印刷有限公司（下稱連江印刷公司）給付之如附表所示之報酬，並以支票方式輾轉收取紐強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紐強公司）所給付之如附表所示之報酬，以此方式將財產予以隱匿。
【依司法院「刑事裁判書類簡化原則及參考範例」不載移送過程。】
　　理　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檢察官、被告沈基煌對本案各項證據資料之證據能力均未表示爭執，依司法院「刑事裁判書類簡化原則及參考範例」不予記載。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固坦承依甲和解筆錄，尚欠告訴人張瑄4萬4千元未付、依乙民事判決則應給付告訴人8萬元，及其要求客戶將記帳費匯至范玉饒一銀帳戶或開立支票方式給付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本案犯行，辯稱略以：告訴人逼得伊無法生活，伊沒有要毀損債權的犯意云云。
　㈡按刑法第356條損害債權罪之成立，係以債務人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意圖損害債權人之債權，而毀壞、處分或隱匿其財產為要件；本罪係以保護債權人之債權受償可能性為其規範目的；所稱「執行名義」，以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各款所定之情形為準，包括民事確定判決、本票准予強制執行之裁定等；而所謂「將受強制執行之際」，則指債務人對債權人所負之債務，經債權人對之取得強制執行名義後，至強制執行程序尚未終結以前之期間而言（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52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強制執行，依假扣押、假處分、假執行之裁判及其他依民事訴訟法得為強制執行之裁判為之；而債權人聲請對債務人為假扣押，經法院裁定以債權人提供若干擔保後，始得對於債務人財產於若干財產範圍內為假扣押時，就此附條件之假扣押裁定，必債權人依該裁定內容提供擔保後，始得對債務人之財產實施假扣押，而具有執行力，是刑法356條損害債權罪之所謂「將受強制執行之際」，就附擔保條件之假扣押裁定而言，應係指債權人依裁定意旨提供擔保後即屬之。至該罪中所謂之「處分」其財產者，係指債務人依法律行為，對其財產予以處分之謂，此與民法上所稱之處分同義，而民法上之處分者，係指辦理物權移轉、設定負擔之物權行為而言，此應與何以為處分之贈與等原因行為即債權行為無涉為是。至所謂「意圖損害債權人之債權」者，應係指行為人所以為此處分或毀壞、隱匿其財產之行為，在使債權人之債權無法獲得全部或一部之清償之謂，至於債務人是否因以獲利、債權人之債權是否果真受損，並非所問；是以若債務人已知負有債務，並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卻仍予處分供債權人擔保之財產，自不阻卻犯罪之故意而應負刑責。
　㈢經查，依甲和解筆錄，被告應給付告訴人30萬元，給付方式為自107年9月起，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告訴人8千元，直至清償完畢止，被告至本院審理時尚欠4萬4千元；依乙民事判決，被告應給付告訴人8萬元，及自民國108年10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之利息，該判決並於110年2月3日確定；告訴人持乙民事判決執行，於110年8月9日因僅執行到1萬1720元，由本院核發債權憑證；而被告為專業記帳士，其以范玉饒一銀帳戶或開立支票方式收取如附表所示之客戶所支付之記帳費用等節，為被告所不爭，且有各該和解筆錄、歷審判決書、債權憑證、上開帳戶交易明細（見他字卷第33至34頁、第53至65頁、第35至38頁、第211至235頁）及附表所示證據在卷可憑。是此部分事實，均堪認定。
　㈣查被告當庭表示請告訴人不要逼得伊沒有收入，總要讓伊留口飯吃等語（見本院卷第55、121頁），又自承伊以他人帳戶兌現紐強公司付款支票後，需要錢時會再請該友人將款項領出供伊做為生活費使用等語（見本院卷第57頁），自堪認被告明知伊尚積欠告訴人甲和解筆錄及乙民事判決之債務未付，卻以范玉饒一銀帳戶收取相關客戶將記帳費用，目的係為將相關記帳費用留為己身花用，而規避告訴人強制執行，自堪認其有毀損債權之故意及行為。被告雖辯稱：伊已70歲，之前也不是沒有還告訴人錢，113年5月28日審理期日有攜2萬元到庭，伊沒有犯意，是告訴人逼得伊走頭無路云云（見本院卷第121頁），惟此反適足佐證被告係基於「避免遭告訴人強制執行」之意欲而為上開行為，再再可證其有毀損債權之主觀故意，又況強制執行法本有關於酌留債務人生活必需費用之相關規定，被告捨法定程序不為，自不足取。再查本案被告上開甲和解筆錄及乙民事判決本金部分共計積欠11萬4657元（尚未計入利息），被告前於本院113年3月26日庭期要求降低還款金額，即以11萬元一次性給付方式和解，並同意於113年5月28日庭期給付，詎至該日庭期，被告又改稱只能先支付2萬元，其餘需分期給付云云（見本院卷第58、108頁），堪認被告明知自己隱匿財產後，告訴人將面臨求償困難之窘境，並藉此一再要求降低還款金額，自足認被告主觀上有損害債權之意圖及毀損債權之故意。被告雖另辯稱部分款項係伊代收代付之客戶稅款，倘遭告訴人扣押，伊對客戶沒有交待云云，惟本案起訴範圍本僅有被告所收取之記帳費報酬，而未及於代收稅款部分，被告所辯自有誤會。
　㈤綜上所述，被告前開所辯，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6條之損害債權罪。被告如附表所示多次行為，係基於單一毀損債權之犯意，時間密接，方法、目的相類，為接續犯之實質一罪。
　㈡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有相當之智識能力與社會經驗，知悉自己與告訴人間有債權債務糾紛，卻隱匿財產，所為實有不該；被告犯後亦未能坦然面對，又翻異和解條件，犯後態度難認適當；衡以告訴人意見略以：被告不只欠伊這筆錢，還有很多其他筆沒有還，伊還有告被告別的案子，而被告在每個案子的答辯都不一樣，被告表面上把業務移轉給別的事務所，其實都還是由被告負責進行，不是伊不願與被告和解，而是被告之前曾跟伊和解，約定分期給付，被告給付前面幾筆款項後，其餘的就拒不支付，還反過來罵伊，實則被告日前剛賣房子，手上有現金卻哭窮，希望法院加重量刑等語（見本院卷第122頁）；再審酌被告自述高商會計科畢業之教育程度、職業為記帳士、已離婚，子女已成年，無人要扶養之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21頁），暨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素行、所隱匿之財產價值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晉毅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建論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刑事第十二庭　法　官　 魏小嵐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楊雅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56條
債務人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意圖損害債權人之債權，而毀壞、處分或隱匿其財產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名稱

		時間

		證據及出處

		隱匿之財產（新臺幣）



		1

		力方公司

		110年間

		1.證人薛瑤琴於偵查之證述（他字卷第261至262頁）
2.力方公司於111年3月14日匯款至范玉饒一銀帳戶之匯款單據影本（他字卷第265頁）

		⑴110年9月13日：7千元
⑵110年11月15日：7千元
⑶111年1月17日：7千元
⑷111年3月14日：7千元
⑸111年5月16日：7千元
⑹111年7月12日：7千元
⑺111年9月14日：7千元
★小計：4萬9千元



		2

		連江印刷公司

		111年3月10日

		1.證人劉沛瀅於偵查之證述（他字第卷第351至352頁）
2.連江印刷公司採購單、被告以「沈基煌記帳及報稅代理人事務所」名義開予連江印刷公司之請款收據、支票影本、證人劉沛瀅與被告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他字卷第355至383頁、第395至405頁）

		⑴111年3月10日：7400元
⑵111年5月11日：7400元
⑶111年7月11日：7400元
★小計：2萬2200元



		3

		紐強公司

		111年5月8日

		1.證人陳英杰於偵查之證述（他字卷第409至411頁）
2.被告以「沈基煌記帳及報稅代理人事務所」名義開予紐強公司之請款收據（他字卷第343至347頁）

		⑴111年5月8日：6千元
⑵111年7月5日：6千元
⑶111年9月6日：6千元
★小計：1萬8千元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50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沈基煌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毀損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27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院偵字第317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第二審判決書，得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對案情重要事項第一審未予論述，或於第二審提出有利於被告之證據或辯解不予採納者，應補充記載其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73條定有明文。
二、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以上訴人即被告沈基煌（下稱被告）係以基於單一毀損債權之犯意，接續於原判決附表編號1至3所示時間及金額為隱匿其財產之行為，而犯刑法第356條之損害債權罪，判處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為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日，經核原判決之認事用法均無不當，量刑之諭知亦屬妥適，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並補充記載理由（如後述）。
三、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沒有損害債權的故意，沒有犯罪，只是民事欠債而已；我雖然有使用范玉饒的帳戶，但告訴人即前妻張瑄（下稱告訴人）有聲請執行，告訴人執行太慢，有其他銀行進來參與分配，告訴人聲請執行後把我客戶嚇走；因為客戶會將要繳的營業稅款匯到我的帳戶，我擔心我的帳戶被扣款會扣到客戶的營業稅款，被扣款後我無能力支付，客戶就會抱怨，客戶會將記帳工作轉移給別家事務所做，這件事我有跟客戶說明，檢察官有傳客戶來說明，客戶也是據實告知；我欠告訴人才11萬元，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不合理，判得太重，並請法院准予扣除5萬多元；我和告訴人離婚前，告訴人將我的鞋子丟在樓梯間、將襪子丟在電視機上，下班後要我將機車交給告訴人保管並要我不可外出，我被告訴人母子霸凌，我現在因有保護令，不能去告訴人的家等語（見本院卷第110至112、148至149、163至165頁）。
四、本院除援引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外，並補充理由如下：
　㈠債權人取得強制執行名義時，即表示其得隨時透過國家公權力行使其債權；此時債務人若有毀壞、處分或隱匿財產，將致債權人不能達受償之目的，自有以刑罰規制之必要。且刑法第356條毀損債權罪，以行為人基於毀損他人債權之意圖，而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有毀損、處分、隱匿其財產行為，即對債權人受償之利益生一般之危險，犯罪即已成立，不以債權人之債權因而造成無法受償之結果為必要。因此，刑法第356條所定「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應指債權人對債務人「取得執行名義起，至強制執行程序完全終結前之期間」而言，並不以債權人業已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為限，否則債務人將更易於脫免執行，而失法律規範之本旨（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03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356條損害債權罪之成立，固以其損害行為在「將受強制執行之際」為要件，然所謂將受強制執行之際，係指債權人對債務人取得執行名義起，至強制執行程序完全終結前之期間而言，此亦有最高法院30年6月10日刑事庭會議決議㈢可資參照。是債權人於取得執行名義或債權憑證後，債務人之財產即有受強制執行之可能，若債務人明知於此，仍基於損害債權之意圖將名下財產處分，即與該罪之構成要件相當。
　㈡查被告沈基煌於偵訊時供稱：我會用范玉饒的帳戶，收取力方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下稱力方公司）及連江印刷有限公司（下稱連江印刷公司）及紐強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紐強公司），自110年9月起，我有叫力方公司及連江印刷公司等客戶匯款至范玉饒的帳戶，我會叫客戶匯到范玉饒的帳戶，是因為之前記帳的費用匯到我的帳戶，會被我前妻聲請強制執行扣走，我就是避免生活費被執行等語（見他4509卷第472至473頁），與告訴人於偵訊時陳稱：我於111年3、4月執行處執行無結果時，才知悉沈基煌有隱匿財產，沈基煌借用他人帳戶作為客人匯款使用等語（見他4509卷第144頁），及證人范玉饒於偵訊具結證稱：沈基煌一開始跟我說，可以用證券戶幫我買股票，我有在第一銀行辦存款帳戶、證券帳戶等兩個帳戶，都交給沈基煌，我有交2本存摺和提款卡給沈基煌，提款卡是沈基煌要用的時候才會跟我借，沈基煌用完隔天就會還我，沈基煌沒有跟我說要用我的帳戶收受客戶匯入之報酬，我不知道自110年9月起，沈基煌有用我的帳戶收力方公司、連江印刷公司及紐強公司之匯款等語（見他4509卷第500至501頁），及證人即力方公司負責人薛瑤琴於偵訊具結證述：力方公司約於20幾年前委託沈基煌記帳事務所申報、記帳，我是用匯款方式給付報酬，一開始都是匯到沈基煌個人帳戶，但我記得去年開始沈基煌有要求更改匯款帳號，要我匯到另一個帳戶等語（見他4509卷第261至262頁），及證人即連江印刷公司會計劉沛慈於偵訊時具結證稱：我於100年6月進連江印刷公司，連江印刷公司從成立時起，則委託沈基煌辦理記帳、申報稅務，支付費用之方式有開支票、沈基煌本人親領或匯款至帳戶，大部分都是開支票、少部分是匯款，沈基煌用LINE提供帳戶給我，最近3次都是匯到范玉饒的第一銀行帳戶等語（見他4509卷第351至352頁），及證人即紐強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紐強公司）負責人陳英杰於偵訊時具結證述：紐強公司委託沈基煌記帳已有7、8年，我不知道「尹普惠」是何人，是依沈基煌指示開票等語（見他4509卷第409至410頁）互核相符，並有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板簡字第1230號、109年度簡上字第393號等民事判決、民事判決確定證明書、107年度婚字第37號和解筆錄、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司執字第46677號債權憑證、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一銀行）111年9月26日一總營集字第11100112247號函檢附證人范玉饒所有之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下稱范玉饒之第一銀行帳戶）、力行公司匯款單據、連江印刷公司採購單、被告向連江印刷公司、紐強公司請款單據、證人劉沛慈與被告之LINE對話紀錄等資料在卷可稽（見他4509卷第33至36、53至65、209至235、243至247、265、355至383、395至405頁）。足認告訴人於取得執行名義及債權憑證後，被告之財產即有受強制執行之可能，被告於偵訊時已自承因記帳費用匯到其帳戶，將被告訴人聲請強制執行所扣走，其為避免生活費被執行等情如前，被告其後為排除告訴人強制執行，而要求力方公司、連江印刷公司匯款至證人范玉饒之第一銀行帳戶，並要求紐強公司開立以非被告本人之名義（即「尹普惠」）收取支票，其主觀上基於損害債權之意圖甚明，從而與刑法第356條損害債權罪之構成要件相當。被告前揭上訴意旨所述，顯屬無稽，洵非足憑。
　㈢量刑輕重，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致明顯輕重失衡情形，自不得指為違法。查原審審理後，認定被告有相當之智識能力與社會經驗，知悉自己與告訴人間有債權債務糾紛，卻隱匿財產，所為實有不該；被告犯後亦未能坦然面對，又翻異和解條件，犯後態度難認適當；衡以告訴人意見略以：被告不只欠我這筆錢，還有很多其他筆沒有還，其還有告被告別的案子，而被告在每個案子的答辯都不一樣，被告表面上把業務移轉給別的事務所，其實都還是由被告負責進行，不是我不願與被告和解，而是被告之前曾跟我和解，約定分期給付，被告給付前面幾筆款項後，其餘就拒不支付，還反過來罵我，實則被告日前剛賣房子，手上有現金卻哭窮，希望法院加重量刑等語（見原審卷第122頁）；再審酌被告自述高商會計科畢業之教育程度、職業為記帳士、已離婚，子女已成年，無人要扶養之家庭經濟狀況（見原審卷第121頁），暨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素行、所隱匿之財產價值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俱無違誤，關於被告之量刑，已具體審酌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科刑事項，另審酌被告所犯刑法第356條法定本刑為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依卷存事證就被告犯罪情節及行為人屬性等事由，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刑罰之裁量權，客觀上未逾越法定刑度，且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難認有逾越法律規定範圍，或濫用裁量權限之違法情形，所為量刑尚稱允洽，應予維持。被告以前詞提起上訴，並認原判決量刑過重云云，係就原審已為審酌之事項，重複爭執，認不足推翻原審之量刑。
　㈣至被告前揭上訴意旨所指其對告訴人不滿部分，任憑己意執前詞爭執，均與本案無涉，均無足採。
五、綜上，被告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晉毅提起公訴，檢察官劉俊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謝靜慧　
　　　　　　　　　　　　　　　　　　　法　官　汪怡君　
　　　　　　　　　　　　　　　　　　　法　官　吳志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劉晏瑄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附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27號刑事判決。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56條
債務人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意圖損害債權人之債權，而毀壞、處分或隱匿其財產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2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沈基煌　
　　　　　　　　　　
　　　　　　　　　　
　　　　　　　　　　
上列被告因毀損債權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調院偵字第317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沈基煌犯毀損債權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沈基煌與張瑄前為配偶關係，於民國107年8月22日，與張瑄在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和解離婚，沈基煌同意給付新臺幣（下同）30萬元予張瑄，給付方式為自107年9月起、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張瑄8,000元至清償完畢時為止（下稱甲和解筆錄），另張瑄於108年間再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對沈基煌提起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民事訴訟，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以109年度板簡字第1230號判決沈基煌應給付張瑄8萬元，並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9年度簡上字第393號判決駁回上訴，於110年2月3日確定（下稱乙民事判決），上開事件經張瑄多次聲請強制執行，均因沈基煌名下未有足夠財產而未獲清償。詎沈基煌明知自己有上開甲和解筆錄及乙民事判決之債務，竟仍意圖損害張瑄之債權而基於毀損債權之故意，於110年9月起受強制執行之際，接續於附表所示之時間，以不知情之范玉饒（另為不起訴處分）所開設之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下簡稱范玉饒一銀帳戶）收取沈基煌所經營之「沈基煌記帳及報稅代理人事務所」之客戶力方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下稱力方公司）、連江印刷有限公司（下稱連江印刷公司）給付之如附表所示之報酬，並以支票方式輾轉收取紐強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紐強公司）所給付之如附表所示之報酬，以此方式將財產予以隱匿。
【依司法院「刑事裁判書類簡化原則及參考範例」不載移送過程。】
　　理　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檢察官、被告沈基煌對本案各項證據資料之證據能力均未表示爭執，依司法院「刑事裁判書類簡化原則及參考範例」不予記載。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固坦承依甲和解筆錄，尚欠告訴人張瑄4萬4千元未付、依乙民事判決則應給付告訴人8萬元，及其要求客戶將記帳費匯至范玉饒一銀帳戶或開立支票方式給付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本案犯行，辯稱略以：告訴人逼得伊無法生活，伊沒有要毀損債權的犯意云云。
　㈡按刑法第356條損害債權罪之成立，係以債務人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意圖損害債權人之債權，而毀壞、處分或隱匿其財產為要件；本罪係以保護債權人之債權受償可能性為其規範目的；所稱「執行名義」，以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各款所定之情形為準，包括民事確定判決、本票准予強制執行之裁定等；而所謂「將受強制執行之際」，則指債務人對債權人所負之債務，經債權人對之取得強制執行名義後，至強制執行程序尚未終結以前之期間而言（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52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強制執行，依假扣押、假處分、假執行之裁判及其他依民事訴訟法得為強制執行之裁判為之；而債權人聲請對債務人為假扣押，經法院裁定以債權人提供若干擔保後，始得對於債務人財產於若干財產範圍內為假扣押時，就此附條件之假扣押裁定，必債權人依該裁定內容提供擔保後，始得對債務人之財產實施假扣押，而具有執行力，是刑法356條損害債權罪之所謂「將受強制執行之際」，就附擔保條件之假扣押裁定而言，應係指債權人依裁定意旨提供擔保後即屬之。至該罪中所謂之「處分」其財產者，係指債務人依法律行為，對其財產予以處分之謂，此與民法上所稱之處分同義，而民法上之處分者，係指辦理物權移轉、設定負擔之物權行為而言，此應與何以為處分之贈與等原因行為即債權行為無涉為是。至所謂「意圖損害債權人之債權」者，應係指行為人所以為此處分或毀壞、隱匿其財產之行為，在使債權人之債權無法獲得全部或一部之清償之謂，至於債務人是否因以獲利、債權人之債權是否果真受損，並非所問；是以若債務人已知負有債務，並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卻仍予處分供債權人擔保之財產，自不阻卻犯罪之故意而應負刑責。
　㈢經查，依甲和解筆錄，被告應給付告訴人30萬元，給付方式為自107年9月起，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告訴人8千元，直至清償完畢止，被告至本院審理時尚欠4萬4千元；依乙民事判決，被告應給付告訴人8萬元，及自民國108年10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之利息，該判決並於110年2月3日確定；告訴人持乙民事判決執行，於110年8月9日因僅執行到1萬1720元，由本院核發債權憑證；而被告為專業記帳士，其以范玉饒一銀帳戶或開立支票方式收取如附表所示之客戶所支付之記帳費用等節，為被告所不爭，且有各該和解筆錄、歷審判決書、債權憑證、上開帳戶交易明細（見他字卷第33至34頁、第53至65頁、第35至38頁、第211至235頁）及附表所示證據在卷可憑。是此部分事實，均堪認定。
　㈣查被告當庭表示請告訴人不要逼得伊沒有收入，總要讓伊留口飯吃等語（見本院卷第55、121頁），又自承伊以他人帳戶兌現紐強公司付款支票後，需要錢時會再請該友人將款項領出供伊做為生活費使用等語（見本院卷第57頁），自堪認被告明知伊尚積欠告訴人甲和解筆錄及乙民事判決之債務未付，卻以范玉饒一銀帳戶收取相關客戶將記帳費用，目的係為將相關記帳費用留為己身花用，而規避告訴人強制執行，自堪認其有毀損債權之故意及行為。被告雖辯稱：伊已70歲，之前也不是沒有還告訴人錢，113年5月28日審理期日有攜2萬元到庭，伊沒有犯意，是告訴人逼得伊走頭無路云云（見本院卷第121頁），惟此反適足佐證被告係基於「避免遭告訴人強制執行」之意欲而為上開行為，再再可證其有毀損債權之主觀故意，又況強制執行法本有關於酌留債務人生活必需費用之相關規定，被告捨法定程序不為，自不足取。再查本案被告上開甲和解筆錄及乙民事判決本金部分共計積欠11萬4657元（尚未計入利息），被告前於本院113年3月26日庭期要求降低還款金額，即以11萬元一次性給付方式和解，並同意於113年5月28日庭期給付，詎至該日庭期，被告又改稱只能先支付2萬元，其餘需分期給付云云（見本院卷第58、108頁），堪認被告明知自己隱匿財產後，告訴人將面臨求償困難之窘境，並藉此一再要求降低還款金額，自足認被告主觀上有損害債權之意圖及毀損債權之故意。被告雖另辯稱部分款項係伊代收代付之客戶稅款，倘遭告訴人扣押，伊對客戶沒有交待云云，惟本案起訴範圍本僅有被告所收取之記帳費報酬，而未及於代收稅款部分，被告所辯自有誤會。
　㈤綜上所述，被告前開所辯，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6條之損害債權罪。被告如附表所示多次行為，係基於單一毀損債權之犯意，時間密接，方法、目的相類，為接續犯之實質一罪。
　㈡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有相當之智識能力與社會經驗，知悉自己與告訴人間有債權債務糾紛，卻隱匿財產，所為實有不該；被告犯後亦未能坦然面對，又翻異和解條件，犯後態度難認適當；衡以告訴人意見略以：被告不只欠伊這筆錢，還有很多其他筆沒有還，伊還有告被告別的案子，而被告在每個案子的答辯都不一樣，被告表面上把業務移轉給別的事務所，其實都還是由被告負責進行，不是伊不願與被告和解，而是被告之前曾跟伊和解，約定分期給付，被告給付前面幾筆款項後，其餘的就拒不支付，還反過來罵伊，實則被告日前剛賣房子，手上有現金卻哭窮，希望法院加重量刑等語（見本院卷第122頁）；再審酌被告自述高商會計科畢業之教育程度、職業為記帳士、已離婚，子女已成年，無人要扶養之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21頁），暨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素行、所隱匿之財產價值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晉毅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建論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刑事第十二庭　法　官　 魏小嵐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楊雅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56條
債務人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意圖損害債權人之債權，而毀壞、處分或隱匿其財產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名稱 時間 證據及出處 隱匿之財產（新臺幣） 1 力方公司 110年間 1.證人薛瑤琴於偵查之證述（他字卷第261至262頁） 2.力方公司於111年3月14日匯款至范玉饒一銀帳戶之匯款單據影本（他字卷第265頁） ⑴110年9月13日：7千元 ⑵110年11月15日：7千元 ⑶111年1月17日：7千元 ⑷111年3月14日：7千元 ⑸111年5月16日：7千元 ⑹111年7月12日：7千元 ⑺111年9月14日：7千元 ★小計：4萬9千元 2 連江印刷公司 111年3月10日 1.證人劉沛瀅於偵查之證述（他字第卷第351至352頁） 2.連江印刷公司採購單、被告以「沈基煌記帳及報稅代理人事務所」名義開予連江印刷公司之請款收據、支票影本、證人劉沛瀅與被告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他字卷第355至383頁、第395至405頁） ⑴111年3月10日：7400元 ⑵111年5月11日：7400元 ⑶111年7月11日：7400元 ★小計：2萬2200元 3 紐強公司 111年5月8日 1.證人陳英杰於偵查之證述（他字卷第409至411頁） 2.被告以「沈基煌記帳及報稅代理人事務所」名義開予紐強公司之請款收據（他字卷第343至347頁） ⑴111年5月8日：6千元 ⑵111年7月5日：6千元 ⑶111年9月6日：6千元 ★小計：1萬8千元 



